荣成市文化和旅游局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查工作细则
    
第一条 【目的】为促进文化旅游市场公平竞争，维护市场正常秩序，加强对经营主体的监督管理，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效率和执行力，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模式，制定本细则。
第二条【定义】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（以下简称随机抽查工作）是指文化和旅游部门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随机选派检查人员，对辖区内列入随机抽查名单的经营主体进行现场抽查，并及时公开检查结果的监管方式。
第三条【原则】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实施原则是：公开、公正、透明，检查清单、检查计划、抽取结果、实施过程、检查结果等检查工作全过程应当依法公开。  
第四条【工作要求】检查人员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严格执法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严从快处理，对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，确保文化旅游领域违法问题整治到位、处罚到位、移交移送到位、责任追究到位。 
第五条【协调联动】按照联动工作机制要求，如有必要，应联合市场监管、公安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抽查。
第6条 [bookmark: _GoBack]【执行机构】市文化和旅游局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具体实施本机构业务范围内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并将随机抽查作为日常监督检查的主要方式。并配合好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做好双随机工作。
    第七条【清单的制定和公布】市文化和旅游局根据本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权责清单，梳理本机构依法应当实施的监督检查职责，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明确事项名称、依据、抽查频次、抽查内容等，并向社会公示。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等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
第八条【检查对象名录库】将辖区内文化旅游领域的经营主体作为随机抽查对象，抽查对象名录库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更新。
第九条【检查人员的抽取】通过摇号、机选等形式随机选择执法人员。执法检查人员与被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，应依法回避。回避可采取与其他执法检查人员交换被检查对象的方式，也可以采取不参与本次执法检查的方式。确定不参与本次执法检查的，应再次抽取替代执法检查人员。
第十条【被检查对象的抽取】原则上，在同一年度内对同一检查对象的抽查次数不超过2次。对于上级主管部门在同一年度内已抽查的检查对象，本级主管部门在抽查时，应当予以排除。 
第十一条【检查方式】依据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载明的抽查内容及相关要求，采取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等方式进行抽查检查。 
第十二条【结果确定】检查人员应及时完成检查报告，及时呈报分管负责人。
第十三条【结果公开与运用】按照信息公开要求，将随机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及时在政务网站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形成有效震慑，增强经营主体守法自觉性。
第十四条【纪律要求】抽查人员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，遵守工作纪律，依法行政、廉洁执法。
第十五条【责任承担】对于在抽查工作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纪律处分规定处理。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   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定并解释。
